需要讨论的问题
1. 本文提出了从依靠“肯定列表”的披露政策转向更为开放的披露政策，因为后者可以使公众获取“特例列表”外的所有由银行掌握的信息。您是否同意这个方案？
	


2.       文中提出的“特例列表”是否充分覆盖了需要予以保密的信息类别?
	


3.    在透明度与保护成员国和第三方机密信息这二者之间，“特例列表”是否取得了适度的平衡？
	


4.       在解除信息机密性方面：
i. 您是否倾向于采取许多国际机构的做法，在统一的20年期限内解除大多数历史文件的机密性？
	


ii. 还是认为某些文件的解密期限应该少于20年，例如，5年或10年？
	


iii. 如果您同意第二种做法，您认为可以哪些文件可以分阶段摘除机密标签？
	


5.    本文建议要求借款人披露其项目审计和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。您是否同意这个提议？
	


6.   在您看来，银行还应该要求成员国披露哪些由其准备的，与银行运作有关的文件？
	


7.
您认为这篇文章忽略了哪方面的披露问题?
	


